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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三亚市中小学（幼儿园）市级骨干
教师教学主张提炼高级研修实施方案

根据《三亚市中小学“好校长、好教师”培养工程实施

方案（2018-2022 年）》《三亚市中小学（幼儿园）“雁领

天涯”名师提升工程实施方案（2021-2023 年）》，为进一

步提升三亚市中小学骨干教师学科核心素养，提高教学实践

能力和示范引领水平，以“教学主张”为路径，打破教师的

专业固化，促使教师在专业发展的内需驱动下迈向卓越，结

合我市实际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研修主题

科学提炼教学主张，引领团队卓越发展

二、研修目标

本次研修结合我市中小学骨干教师的实际，采用任务驱

动的方式，通过专家讲座、专题报告、经验分享、分组研讨、

直播论坛展示等形式，为我市中小学骨干教师搭建专业发展

学习平台，全面提升他们的教育、教学和教研的水平和能力，

为他们成长为有教育思想、能够提炼自己的教学主张、形成

自己教育风格的名师创造条件, 为我市打造本地名师工作

室团队储备力量，进而带动和推动全市教师队伍水平的整体

提升。

具体目标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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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提升道德素养，强化教书育人的责任感、使命感和

团队合作精神，增强对教育事业的幸福感，避免职业倦怠；

(二)更新教育理念，把握教育教学改革发展的最新理论

成果，通过理论引导总结、反思教学经验，凝练教学主张核

心价值，构建教学主张实施策略，架构学科课堂模型，优化

教学设计、实施、观察与评价能力；

(三)强化实践指导，借助工作室团队指导，提高学员研

究与解决教育教学实践中的问题的能力，帮助学员厘清通过

教学主张引领学科发展，进而推动工作室团队成长的路径；

(四)搭建成长平台，以“工作室”成长模式开展培训，

借助海南省卓越教师工作室的力量，形成常态化实践研究模

式，培训后还可通过指导青年教师、指导学科教学研究、上

示范课或研究课、开专题讲座、承担教育科研课题等丰富的

工作室活动形式，促进名师团队建设和成果转化。

三、研修对象

三亚市中小学（幼儿园）市级骨干教师 187 人， 25 个

三亚市卓越教师工作室主持人 25 人，共 212 人。具体名单

见附件 1 和附件 2。

四、研修时间与地点

（一）第一阶段：集中培训

1.培训时间：5 月 15 日-5 月 18 日

2.报到时间：5 月 14 日下午 16:00-18: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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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报到地点和培训地点：琼海皇马假日大酒店万泉河店

（地址：海南省琼海市银海路高速公路入口 300 米处联系电

话：0898 一 62923333）

（二）第二阶段：省外研学进修

1.研修时间：9 月 11 日-9 月 15 日

2.研修对象:待定

3.研修地点：待定

（三）第三阶段：展示交流

1.培训时间：11 月 4 日-11 月 6 日

2.报到时间：待定

3.培训地点：待定

五、研修内容（见附件 3）

六、参训程序

（一）做好报名工作，各单位通知本单

位培训对象于 5月 12日前通过扫描右图二

维码报名参加培训。（报名截止时间：5月

12日 17时）

请各参训人员于 5月 14日 16:00-18:00 凭个人身份证办

理报到及入住手续。本次培训原则上不允许请假，如因特殊情

况需请假者，须出具由学校签字盖章的请假证明手续。

（二）学员报到时需提交14天行动轨迹截图纸质版（查

询方法见附件4）及个人身份证复印件二项材料。

（四）参训教师以收到短信通知为准并按时参加培训。

（五）参训教师必须按时报到，服从培训人员统一管理。

七、保障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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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成立 2021 年三亚市中小学市级骨干教师教学主张

提炼高级研修项目工作领导小组，由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院

长任组长，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具体负责培训方案的制定和

过程指导。

（二）加强研修过程管理。完成本次培训将按海南省中

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学分管理规定登记 2021 年继续教育学分。

因故未参加研修和未按时完成研修任务的，不予登记学分，

并将其情况向学员所在单位通报。学员培训情况作为骨干教

师年度考核的重要依据之一。

（三）经费保障。本项目不收取任何费用，研修期间实

行封闭管理（含市域内学员），所产生的食宿费、场租费、

师资费、资料费、专家的食宿费、交通费等培训经费，从三

亚市教育局教师专业发展专项经费中按实际费用转付给承

办单位。参训人员差旅费回单位报销。

附件：1.三亚市卓越教师工作室主持人名单

2.三亚市中小学（幼儿园）骨干教师名单

3.研修内容及课程表

4.14 天行动轨迹查询方法

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

2021 年 5 月 10 日


